武汉市物价局关于我市城区天然气销售价格的批复

武价函[2005]30号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天然气定价申请的报告》（武天然气0054[04]）收悉。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参考价格听证会意见，经上报省物价局审批，现对我市城区天然气销售价格批复如下：

一、各类天然气销售价格标准为：居民生活2.30元/立方米；大工业1.35元/立方米；普通工业（含直燃机）1.82元/立方米；输配气（高压）1.27元/立方米；输配气（中压）1.60元/立方米；发电1.25元/立方米；其它用气2.80元/立方米。各类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适用范围详见附件。

二、以上价格从2005年6月10日抄见气量起执行。CNG汽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由省物价局另行批复。

三、原使用由武钢房产公司和武钢江南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供应的焦炉煤气的用户，置换使用天然气后同价执行。

四、请你公司按《对天然气居民用户中的低保户实行补助的方案》组织实施，确保补助措施落实到位。

五、实行城区天然气销售价格随上游价格变动的联动机制。具体联动价格，由我局在实行联动前，报省物价局审批。

六、请你公司认真做好天然气销售价格的宣传解释工作，确保天然气销售价格方案的顺利实施。

附件：武汉市城区各类天然气销售价格适用范围

二OO五年六月二日
